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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6,949,152股

2、发行价格：4.72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79,999,997.44元

4、募集资金净额：74,412,997.44元

二、 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股票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于2019年3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首日不除权，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 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任健认购的4,237,288股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河南超赢投资

有限公司-超赢创赢19号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的2,542,373股股票和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30号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的10,169,491股股票限售期均为12个月， 自上市首日

起计算，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是否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

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释 义

通达股份、公司、上市公司、发行

人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本发行情况报告、发行情况报告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

不超过85,381,390股（含本数）普通股（A股）股票的行为

公司股东大会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年修订）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06年修订）

《认购邀请书》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尽职调查报告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发行保荐书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之证券发行保荐书》

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之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报告期 指 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1-9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万福

注册地址：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注册资本：429,141,351元

成立时间：2002年3月26日

办公地址：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办公地址邮编：471922

股票代码：002560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X148288455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的生产、销售（凭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经营）；从事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许可经营或禁止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董事会秘书：张治中

联系方式：0379-65107666

传真：0379-67512888

第二节 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是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过程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2018年3月28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方式、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定价基准

日、发行价格、锁定期安排、上市地点、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处置等事宜的议案；并于2018年4月16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

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2、2018年7月19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有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8年7月30日，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

2018年9月10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64号）。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2月20日出具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资金验证报告》（大信验字[2019]第31-00001号）。 经审验，截止2019年2月19日，

民生证券已收到通达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共计79,999,997.44元， 上述认购资

金总额均已全部缴存于民生证券在浦发银行北京紫竹院支行开设的账户 （账号：

91260078801300000071）。

2019年2月19日，民生证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

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9年2月20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 [2019] 第31-00002号）， 验证截至

2019年2月19日止，通达股份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6,949,152.00股，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79,999,997.4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含增值税）人民币5,587,000.00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人民币74,412,997.44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6,949,152.00元，增加资本

公积人民币57,463,845.44元。

（四）本次发行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9年2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

定，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

户银行、成都航飞航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

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证券的类型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6,949,152股。

（三）发行证券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四）定价方式与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19年2月15日。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即不低于4.72元/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4.72元/股，相对于本次发行发

行底价4.72元/股的比率为100%。

（五）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为面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副总经理任健在内不超

过10名特定对象。 除任健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

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2个以上投资账户认购

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子公司以其管理的2个以上投资账户认购

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证券公司以其管理的不同资产管理账户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认购对象统称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 证券公司资产管

理子公司管理的不同资产管理账户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

象，认购对象统称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证券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参与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视为另一个发行对象，认购对象名称为证券公司。 除上述情形外，其

他类型的机构以其管理的多个投资账户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情形，不视为

一家发行对象，且单一产品作为认购对象参与本次认购的，其认购数量需满足本次非公开

发行确定的认购数量区间。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认购对象不得为

公司关联方。

（六）募集资金量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79,999,997.44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承销费及保荐费、律师费及

验资费等费用为5,587,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74,412,997.44元。

（七）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5,587,000.00元， 包括承销费及保荐费2,000,000.00元、 律师

费、验资费等其他费用3,587,000.00元。

（八）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1、申购报价情况

2019年2月14日，民生证券向截至2019年1月18日收市后的公司前20名股东（不包含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

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

的20家证券投资基金公司、10家证券公司、5家保险机构以电子邮件或快递方式共发送75

份《认购邀请书》。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2019年2月19日9:00-12:00时，在北京市君致律师

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共收到1家投资者提交的《申购报价单》，认购对

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全部文件。 公司副总经理任健承诺接受本次询价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按照竞价结果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共有两个私募产品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19号私募投资基金及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超赢创赢30号私募投资基金参与

了报价，上述两个私募产品分别按时按比例足额缴纳了保证金。

在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下，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对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

了簿记建档。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根据首轮认购询价情况及认购邀请书中的配售原则，最终

确认发行价格为4.72元/股。

所有有效申购排列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

别

关联关系

锁定期

（月）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获配股数

（股）

一、参与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 任健 自然人 副总经理 36

接受询价确

定认购价格

2,000 4,237,288

2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

公司

私募基金 无 12 4.72 6,000 12,711,864

小计 16,949,152

二、申购不足时引入的其他投资者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

别

关联关系

锁定期

（月）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获配股数（股）

1 无

小计

三、无效报价报价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

别

无效报价原因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获配股数（股）

1 无

合计

四、获配机构按类别统计

序号 获配机构类别 获配股数（股） 占本次发行股数比例

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 0 0

2 其它（包括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等） 4,237,288 25.00%

3 财务投资者

保险公司 0 0

基金公司 0 0

证券公司 0 0

资产管理公司 0 0

自然人 0 0

其它 12,711,864 75.00%

合计 16,949,152 100.00%

2、发行定价与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

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确定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4.72元/股，发行数量为16,949,152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79,999,997.44元。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任健 任健 4,237,288 19,999,999.36 36

2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19号私募投

资基金

2,542,373 12,000,000.56 12

3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30号私募投

资基金

10,169,491 47,999,997.52 12

总计 16,949,152 79,999,997.44 -

四、本次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任健和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如下：

1、任健

任健，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8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 2008年4月至2016年4月

任成都航飞航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执行董事；2016年4月至今任成都航飞航

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2016年5月至今任发行人副总经理。

2、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地润路19号1号楼5层509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艳辉

主要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实业的投资、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企业资产管

理;企业资产并购重组;企业上市策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08083715XB

（二）发行对象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各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配售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限售期截止日

任健 任健 4,237,288 36个月 2022年3月4日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19号私募投资

基金

2,542,373 12个月 2020年3月4日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30号私募投资

基金

10,169,491 12个月 2020年3月4日

合计 16,949,152 -

（三）获配对象的出资来源情况

1、任健的出资情况

任健为公司副总经理，其出资均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或结构化产品的情

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自于通达股份及其关联方（自身为通达股份关联方的情况除外）

的情形，也不存在通过与通达股份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方式获取资金的情形。

2、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情况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超赢创赢19号私募投资基金和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超赢

创赢30号私募投资基金认购资金并非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关联方，其出资情况如

下：

序号 产品名称 出资方名称

出资方资金来源（自有或

募集）

参与本产品的出资比例

（%）

1 超赢创赢30号私募投资基金 王岳婷 自有 1.61%

2 超赢创赢30号私募投资基金 刘潇潇 自有 1.61%

3 超赢创赢30号私募投资基金 丁渺淼 自有 48.39%

4 超赢创赢30号私募投资基金 柴帅玺 自有 48.39%

5 超赢创赢19号私募投资基金 崔长兴 自有 94.34%

6 超赢创赢19号私募投资基金 王文国 自有 5.66%

（四）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本次获配对象任健为发行人副总经理，根据任健与发行人签署的《河南通达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双方约定任健以

2,000万元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除任健外， 本次发行2名获配对象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超赢创赢19号私募投资基

金及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超赢创赢30号私募投资基金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

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经核查，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

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

的信息披露。

（六）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七）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经核查，认购对象、配售产品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完

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符合中国证监

会的相关规定，合法合规。

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

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 所确定的发行对

象符合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规定的条件，符合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要求。 本次发行股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及《证券经营机构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六、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本次发行的相关《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合同》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以及发行人股东大

会决议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平、公正。

七、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法人代表：冯鹤年

保荐代表人：金亚平、王学春

项目协办人：彭黎明

其他项目人员：马腾、孙爱成、于波、张艳朋、王玉龙

联系电话：021-60453962

传 真：021-33827017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乙12号天辰大厦9层

负责人：刘小英

经办律师：邓鸿成、严磊

联系电话：010-65518581

传 真：010-65518687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层

负责人：胡咏华

签字会计师：郭义喜、黃福生

联系电话：010-82330558

传 真：010-82327668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层

负责人：胡咏华

签字会计师：郭义喜、黃福生

联系电话：010-82330558

传 真：010-82327668

第三节 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16,949,152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证券代码：002560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2019年3月4日（上市首日）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任健认购的4,237,288股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河南超赢投资

有限公司-超赢创赢19号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的2,542,373股股票和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30号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的10,169,491股股票限售期均为12个月， 自上市首日

起计算，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19年1月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

1 史万福 境内自然人 25.36 108,816,340 81,612,255

2 马红菊 境内自然人 17.25 74,047,488 55,535,616

3 曲洪普 境内自然人 5.84 25,050,940 18,788,205

4

华泰证券资管－南京银行－华

泰远见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09 13,274,430 -

5 王芸 境内自然人 1.45 6,225,702 -

6 青震涛 境内自然人 0.61 2,630,400 -

7 王淑婉 境内自然人 0.43 1,825,100 -

8 万丛林 境内自然人 0.32 1,362,600 -

9 陈衡礼 境内自然人 0.29 1,250,000 -

10 侯鳕妍 境内自然人 0.23 1,000,000 -

合计 54.87 235,483,000 155,936,07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股）

1 史万福 境内自然人 24.39 108,816,340 81,612,255

2 马红菊 境内自然人 16.60 74,047,488 55,535,616

3 曲洪普 境内自然人 5.62 25,050,940 18,788,205

4

华泰证券资管－南京银行－华泰

远见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98 13,274,430 -

5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超赢创

赢30号私募投资基金

基金 2.28 10,169,491 10,169,491

6 王芸 境内自然人 1.40 6,225,702 -

7 任健 境内自然人 1.17 5,197,288 4,957,288

8 青震涛 境内自然人 0.59 2,630,400 -

9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超赢创

赢19号私募投资基金

基金 0.57 2,542,373 2,542,373

10 王淑婉 境内自然人 0.41 1,825,100 -

合计 55.99 249,779,552 173,605,228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除公司副总经理任健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4,237,288股外，其他现任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未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

发生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请参见下表：

股份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70,332,025 62.99% 270,332,025 60.60%

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58,809,326 37.01% 175,758,478 39.40%

三、股本总数 429,141,351 100.00% 446,090,503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东结构将相应发生变化，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增强公司资本实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优

势，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和业务结构产生

不利影响。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不会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

性，也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

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独立于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后，公司的

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发生改

变。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新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新的同

业竞争。 除公司副总经理任健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外，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新增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四、 本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对上市公司2017年度和2018年三季度每股收益和每股净

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16,949,152股， 募集资金净额为74,412,997.44元， 以2017年度和

2018年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

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2018年1-9月/2018年9月30日 2017年度/2017年12月31日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收益

（元/股）

0.07 0.06 0.03 0.03

每股净资产（元/股） 3.54 3.57 3.52 3.55

注：

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2017年年度财务报告、2018年三季度财务报告；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17年12月31日和2018年9月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17

年度和2018年1-9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编制的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

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一）最近三年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8-9-30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资产合计 309,303.99 246,587.43 258,671.36 232,912.01

负债合计 144,353.47 82,876.80 85,296.32 68,298.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51,733.94 151,111.07 151,787.20 142,535.1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总收入 163,043.02 166,420.92 162,741.05 129,017.24

营业利润 3,439.24 1,375.95 8,832.48 7,201.35

利润总额 3,457.63 1,412.05 9,644.55 7,365.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89.93 1,202.68 8,368.73 5,795.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576.58 972.75 7,055.43 5,403.7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72.39 -13,937.65 -1,487.74 2,611.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73.27 -7,974.82 -3,010.23 14,102.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98.81 13,234.39 -7,501.38 6,562.9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564.79 -8,638.86 -12,045.62 23,579.32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9-30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资产负债率（%，合并） 46.67 33.61 32.97 29.30

流动比率（倍） 1.53 2.14 1.87 1.95

速动比率（倍） 1.30 1.72 1.62 1.51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股） -0.91 -0.32 -0.03 0.18

综合毛利率（%） 8.55 8.34 13.67 1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 0.80 5.71 4.0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46 2.47 2.92 3.26

存货周转率（次） 5.18 6.58 5.73 4.62

总资产周转率（次） 0.58 0.66 0.66 0.60

（二）财务状况分析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

第五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16年12月27日，公司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签订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与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指

定金亚平、王学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经过全面的尽职调查和审慎的核查，出具保荐意见如下：通达股份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履行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本保

荐机构同意推荐通达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二月


